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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贺怀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梅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郎刘毅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８

，

８６８

，

２９１

，

９２１．９２ １６

，

５６２

，

０６９

，

５４８．２８ １３．９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５

，

２０７

，

３７９

，

４８８．８１ ２

，

９２０

，

０２０

，

５０４．５５ ７８．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４４ ２．４７ ３９．２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８９

，

９３０

，

５６１．４６ －１８８．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９ －１６７．８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７

，

７５４

，

５４３．１３ ４７

，

７５４

，

５４３．１３ －７６．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７９．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２ －８６．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７９．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６ １．０６

减少

５．９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０．６９ ０．６９

减少

６．１６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

，

８９１

，

１３９．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

，

９７４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５６１

，

５７５．４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７４８

，

４０２．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

，

２７０

，

４４２．５６

合计

１６

，

４０７

，

８６９．９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４

，

３１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２

，

９５３

，

９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巩义市供电公司

２１

，

０２８

，

９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７４４

，

４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８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８６

，

５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９９

，

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９９

，

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２４

，

２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９９

，

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５４９，１５６，５５４．８０ ２７６，７６０，９５２．９１ ９８．４２％

通过票据结算金额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９８１，５５８，８５９．３３ １，８０４，６３０，６７７．６３ ６５．２２％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

、

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８０，０５１，９６９．０１ ４０，４０８，８２７．１６ ３４５．５８％

主要为暂借款增加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４４，８７３，４２２．８６ ２４０，６０５，０２５．８１ ４３．３４％

主要为中孚电力对

外投资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１８，１２３，１７０．１７ ６，３８５，８９９．８２ １８３．８０％

主要为工程用材料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１５３，０００．２７ １５，７８７，８４７．００ －３５．６９％

主要为支付年末应

付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９９

，

８８０

，

９４６．０１ －１８８

，

６６０

，

５５０．１９ ４７．０６％

主要为本期应交增

值税

、

所得税增加所

致

资本公积

２，３１５，１６７，４９０．１７ ４０７，３７６，７５８．０４ ４６８．３１％

主要为本年配股形

成的股本溢价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５０

，

０４４

，

５２３．５６ １０４

，

６３４

，

８４５．３８ ４３．４０％

主要为借款利率提

高及资本化利息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１３８，３９７．０５ －１，８２８，５２８．４３ ２７１．６４％

本期中孚电力对外

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２３，７８１，３７８．５５ ５，２７８，９０６．３１ ３５０．５０％

本期处置资产收入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３３

，

４４３

，

９９２．９９ ７３

，

６８８

，

１０３．６２ －５４．６１％

本期利润下降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９

，

９３０

，

５６１．４６ ３２６

，

８３１

，

１８３．３２ －１８８．７１％

主要为本期购买商

品所支付的现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３

，

７５８

，

５２６．８９ －２３０

，

９００

，

５２４．４３ －３０８．７３％

主要为本期在建工

程投资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３４，７３１，４３３．６３ －３７，５７２，５２７．９７ ５２４９．３２％

主要为本期配股所

收到的现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本公司以现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对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电力”）进行

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增资完成后，中孚电力注册资本为

１５５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中孚电力

９１

，

３７２．０６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８．９５％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中孚电力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关于其持有股份获得流通权后的交易或转让限制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豫联集

团特别承诺：自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每股股价

不低于

５

元。 若自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发红股、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情

况使股份数量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收盘价格亦相应调整。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５１４

，

８７３

，

７７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

０．５

元（含税）。 该议案尚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吴福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吴 霖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罗 伟

公司负责人吴福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伟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８５４，９６１，０３４．８３ ５，０４２，３５７，５５５．１６ １６．１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６１５，６５８，２２３．９６ １，６９３，４１１，９３０．４９ ５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５８８ ４．６０ ２１．４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１５９，２１４．９６ －１３３．５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５ －１３０．７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８９２，７７１．１５ ２８，８９２，７７１．１５ ４３２．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３８７．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０ ２７９．８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３８７．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４ １．４４

增加

１．１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０ １．２０

增加

０．９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７６８

，

１８１．０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

，

１７０

，

３９５．８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６

，

６６６．３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９６

，

８６１．９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

，

９９７．５５

合计

４

，

８７９

，

３８３．８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３

，

１４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１

，

３３９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巴黎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０８０

，

８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

－

中行

－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４

，

９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８２４

，

０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６９９

，

９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蒲向东

１

，

１４４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浙江中行新股申购信托项目

＜

５

期

＞

１

，

０００

，

４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５５ ８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①

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构成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货币资金

７６５

，

４７８

，

８３９．４６ ２９５

，

００４

，

９４８．８８ １５９．４８％

应收票据

４２７

，

６６７

，

８９２．５０ ２８９

，

０５８

，

４１３．４４ ４７．９５％

其他应收款

３０

，

７４２

，

８３０．２６ １７

，

３９２

，

３２１．８２ ７６．７６％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３８９

，

８７９．２０ １

，

５１７

，

９５７．１０ ５７．４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３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工程物资

６７

，

０９３

，

９９２．２２ ４２

，

０７２

，

６７０．２４ ５９．４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８

，

５９３

，

４１２．３１ ２

，

２４８

，

０６５．４９ ２８２．２６％

应交税费

－４

，

１８４

，

４０２．６７ １

，

３２３

，

２４０．２３ －４１６．２２％

应付利息

１５

，

０２７

，

８３２．００ １０

，

５７０

，

００２．００ ４２．１７％

其他流动负债

６

，

７６１

，

５４０．４７ １４

，

１８４

，

０６８．９５ －５２．３３％

资本公积

１

，

８３２

，

４７８

，

０７７．０５ １

，

０４３

，

２７４

，

０７７．０６ ７５．６５％

１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期初增长

１５９．４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

亿股，使期末货币

资金同比增加。

２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期初增长

４７．９５％

，主要系由于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应收票据收取增加所

致。

３

）报告期末，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

７６．７６％

，主要系采购借款增加所致。

４

）报告期末， 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长

５７．４４％

，主要系尚待摊销的利息增加所致。

５

）报告期末， 持有至到期投资比期初增长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以临时闲置资金通过建行

巢湖分行向庐江县城投委托贷款叁仟万元整。

６

）报告期末，工程物资比期初增长

５９．４７％

，主要系系本报告期蒙维公司

１０

万吨聚乙烯醇项目一期

工程（

５

万吨

／

年聚乙烯醇项目）购置的设备增加所致。

７

）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增长

２８２．２６％

，主要系新增待摊销的大修费用。

８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下降

４１６．２２％

，主要系报告期蒙维公司

１０

万吨聚乙烯醇项目一期工

程（

５

万吨

／

年聚乙烯醇项目）购入设备较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较大所致。

９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期初增长

４２．１７％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应付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发行的中

期票据利息所致。

１０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下降

５２．３３％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原预提的电费发票冲账所致。

１１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比期初增长

７５．６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

亿股，产生的溢价

所致。

②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相关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分析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７４１

，

１７６

，

３７３．１６ ４７７

，

４２７

，

３１４．０９ ５５．２４％

营业成本

６２８

，

６０８

，

６５５．１８ ４０５

，

３９０

，

１５８．０５ ５５．０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２９７

，

１６２．６９ １９２

，

６８１．９７ １０９２．２０％

销售费用

１３

，

４２３

，

７１０．９９ ５

，

６９０

，

３４７．４８ １３５．９０％

投资收益

２６７

，

２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５

，

１１９

，

１７０．５３ ８７１

，

９９０．００ ４８７．０７％

营业外支出

５００．００ １

，

３０４

，

６６８．９３ －９９．９６％

所得税费用

５

，

８１８

，

６４２．４６ ２

，

５０２

，

０２４．９８ １３２．５６％

１

）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比上期分别增长

５５．２４％

、

５５．０６％

，主要系受经济回暖影响，主产

品需求旺盛，主产品销售数量及单价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所致。

２

）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

１０９２．２０％

，主要系母公司应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３

）报告期，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１３５．９０％

，主要系蒙维公司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４

）报告期，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１００％

，主要系本报告期持有至到期投资增加所致。

５

） 报告期，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

４８７．０７％

， 主要系广维公司设备修旧利废收益同比增加

３

，

７６８

，

１８１．０９

元所致。

６

）报告期，营业外支出同比下降

９９．９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广维公司锅炉改造设备折旧及人员工资

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

，

２４４

，

１６８．９３

元所致。

７

）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同比增长

１３２．５６％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③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相关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１５９

，

２１４．９６ １８

，

３８７

，

８４５．１１ －１３３．５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７

，

２９５

，

２５０．１９ －２１０

，

２７９

，

３４９．２１ ４１．３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３

，

９２８

，

３５５．７３ ４３２

，

８４８

，

８５１．１１ ７８．８０％

１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１３３．５０％

，主要系应收账款、银行承兑汇票等经

营性应收款项同比增加所致。

２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４１．３８％

，主要系报告期蒙维公司

１０

万吨聚乙烯

醇项目一期工程（

５

万吨

／

年聚乙烯醇项目）、广维公司生物质制

５

万吨

／

年聚乙烯醇项目处于建设期，购建

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３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７８．８０％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

亿

股，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１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初向

９

名机构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９．１６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９１

，

６００

万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８８

，

９２０

万元，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６

，

８０７．９１５

万股增加至

４６

，

８０７．９１５

万股。

３

月

７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

公司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３６２０

号《验资报告》。

３

月

１１

日公司与保荐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光大银行合肥马鞍山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并于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限售手续。 有关本次发行情况的公告刊登于

３

月

１５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实施现金分红。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福胜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未出席董事

姓名

未出席董事

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

姓名

周秋 董事

周秋女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职信

，

自辞

职信递交之日起生效

，

新任董事尚未选举产生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焦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宋希祥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常万昌

公司负责人焦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希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常万昌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３７０，７２７，００２．２８ ２，８１４，１８４，２７０．４７ ５５．３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６６８，８８１，２４５．８７ ９８５，０６８，６８３．５０ １７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９０ ３．４０ １０２．９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５，４２６，８６２．１３ ９５．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２ ４６．６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９，４２１，６３０．６５ ３９，４２１，６３０．６５ －１３．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１４ －１２．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３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１４ －１２．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９２ ３．９２

减少

１．７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３．６３ ３．６３

减少

０．９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４７８，２９１．６２

主要是本期递延收益摊销计入当期损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２，０３１．００

主要是房租及罚款收入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８８，８７０．９３

合计

２，８６１，４５１．６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５

，

４１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李典才

９８７

，

９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王子明

６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存标

６２９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润林

４２３

，

０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黄玮

３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秦红华

３６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雅慧

２７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权石哲

２３１

，

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易宗建

２１８

，

８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张燕妮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邱厚申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公司主要资产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报告期期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

货币资金

１，６９０，８９３，５３８．２１ ５０，２７１，５６８．７７ １，６４０，６２１，９６９．４４ ３，２６３．５２

应收票据

１３，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６，７２６，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４，０００．００ ９３．７３

应收账款

５６，６５４，１８７．５９ ２８，８０１，６６１．８１ ２７，８５２，５２５．７８ ９６．７０

Ａ

、货币资金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１６４０６２．２０

万元，增加

３２６３．５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Ｂ

、应收票据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６３０．４０

万元，增加

９３．７３％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产品

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Ｃ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２７８５．２５

万元，增加

９６．７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产品销

售量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

２

）

报告期公司负债及股东权益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报告期期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１９７，２７７．８８ ８，０９７，９５２．９２ ５，０９９，３２４．９６ ６２．９７

应交税费

１４

，

７７３

，

３６０．３３ －２７

，

６２９

，

５３０．４７ ４２

，

４０２

，

８９０．８０ １５３．４７

股本

３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５

资本公积

１

，

７７８

，

７４７

，

１４４．５０ ２３３

，

４５４

，

１４４．５０ １

，

５４５

，

２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１．９３

Ａ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５０９．９３

万元，增加

６２．９７％

，主要原因是预提的

３

月份职工薪酬尚未支付所致。

Ｂ

、应交税费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４２４０．２９

万元，增加

１５３．４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由于

销售量增加使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Ｃ

、股本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９７００

万元，增加

３３．４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股票增加

社会公众股所致。

Ｄ

、资本公积期末账面余额比年初账面余额增加

１５４５２９．３

万元，增加

６６１．９３％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

股票溢价所致。

（

３

）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同上年同期增减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１６

，

５９８

，

８７９．６９ ４５５

，

０８７

，

０１７．４３ １６１

，

５１１

，

８６２．２６ ３５．４９

营业总成本

５７６

，

３６０

，

７２７．７８ ３７５

，

３７７

，

４０２．０３ ２００

，

９８３

，

３２５．７５ ５３．５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６１３

，

９６４．８９ ５２１

，

２０２．１６ ４

，

０９２

，

７６２．７３ ７８５．２５

销售费用

６

，

４０７

，

２０１．４４ ３

，

００９

，

６３８．１９ ３

，

３９７

，

５６３．２５ １１２．８９

管理费用

２０

，

９８６

，

２５０．４３ １２

，

９７７

，

９９９．５２ ８

，

００８

，

２５０．９１ ６１．７１

财务费用

３０

，

７８０

，

５３９．０３ １４

，

３３７

，

５９８．６５ １６

，

４４２

，

９４０．３８ １１４．６８

投资收益

６

，

０５８

，

８２８．１０ ６

，

０５８

，

８２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３

，

６５２

，

１４２．６２ １１

，

７２９

，

９０１．２５ －８

，

０７７

，

７５８．６３ －６８．８６

Ａ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１５１．１９

万元，增长

３５．４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焦炭和甲醇产量、

销量及销售单价均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

其中： 焦炭销售收入本期

４０５４５

万元，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３１９４５

万元增加

８５９９

万元，增长

２６．９２％

； 销售

单价本期

１９０９

元，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１７５３

元增加

１５６

元，增长

９．００％

； 销售数量本期

２４．８５

万吨，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２１．３２

万吨增加

３．５３

万吨，增长

１７％

。

甲醇销售收入本期

４５５４

万元，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２５６７

万元增加

１９８７

万元，增长

７７．４１％

； 销售单价本期

２１２２

元，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１８８６

元增加

２３６

元，增长

１２．５１％

； 销售数量本期

２．５１

万吨，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１．５９

万吨

增加

０．９２

万吨，增长

５８％

。

Ｂ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０

，

９８３

，

３２５．７５

万元，增长

５３．５４％

，主要原因是本期焦炭和甲醇产

量、销量均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导致营业成本随之增加所致。

Ｃ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０９．２８

万元，增加

７８５．２５％

，主要原因：一、由于本期销量

及收入增加使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城建税等增加（本期“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

１０５９０．５４

万元，“应交增

值税

－

进项税额”

３４８７

万元，期初留抵税额

３０８５

万元，本期应交增值税

４０１８．５４

万元；上年同期“应交增值

税

－

销项税额”

７９３８

万元，“应交增值税

－

进项税额”

４６６７

万元，期初留抵税额

２７９７

万元，上年同期应交增

值税

４７４

万元）；二、本期地方教育费附加计提比例由原来的

１％

调整到

２％

使本期营业税及附加增加。

Ｄ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９．７６

万元，增加

１１２．８９％

，主要是本期焦炭销售量较上年同期

有大幅度增长（本期焦炭销售量

２４．８５

万吨，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２１．３２

万吨增加

３．５３

万吨，增长

１７％

），增加了围

帘及焦炭网，使销售费用中的材料费增加。

Ｅ

、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００．８３

万元，增加

６１．７１％

，主要原因是：一、本期土地使用税增

加；二、矿井停产验收期间的折旧等费用计入管理费用；三、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路演、

上市酒会等费用计入管理费用所致。

Ｆ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４４．２９

万元，增加

１１４．６８％

，主要原因是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完工

转固，相关贷款利息予以费用化；同时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调使贷款利息及应收票据贴现利息增加。

Ｇ

、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０５．８８

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投资企业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现金股利所致。

Ｈ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８０７．７８

万元，减少

６８．８６％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财政拨款所

致。

（

4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同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５

，

４２６

，

８６２．１３ ４３

，

６１９

，

１２４．６７ ４１

，

８０７

，

７３７．４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２４３

，

５４１．５０ －１０

，

８６６

，

１３７．８９ －４２

，

３７７

，

４０３．６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６０８

，

４３８

，

６４８．８１ －３

，

５３９

，

７４５．３０ １

，

６１１

，

９７８

，

３９４．１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６４０

，

６２１

，

９６９．４４ ２９

，

２１３

，

２４１．４８ １

，

６１１

，

４０８

，

７２７．９６

Ａ

、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是随销售增长而货款流入相

应增加所致。

Ｂ

、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前期工程款和

设备款较多所致。

Ｃ

、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所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２

号文核准，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公

开发行共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６４

，

１４７．２３

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以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

中的

７８

，

９６０．６２

万元，投入到公司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圣迈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实施

３０

万吨

／

年煤

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

００６

号公告。超募资金共计

８５

，

１８６．６１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

０１０

号公告。 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圣迈煤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办理工商变更工作。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股票发行前，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焦云先生及其亲属股东焦

岩岩、焦飞、焦凤、焦贵波、焦贵金、焦贵明、周秋、杨连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票。 发行前的其他股

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现金分红，也未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云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共有董事

８

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一、会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九项议案，会议及出席会议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焦云先生主持，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

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制作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出资

１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全资成立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为全面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煤炭安全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的通知》黑政

发（

２０１０

）

８８

号文件精神，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更好地整合煤矿资源，经公司研究决定出资

１３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成立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０５

，

８７７

，

８３９．４５

元，

以宝泰隆一井、三井、五井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账面净值出资

２４

，

１２２

，

１６０．５５

元，现已取得七台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注册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南街（景丰路

１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为孙明君先生。 董事会授权公司综合部具体办理相关工商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龙西煤矿和宏伟九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出资

４１００

万元收购七

台河市龙西煤矿全部资产》和《公司拟出资

４２７２

万元与自然人王继红共同成立七台河市龙西煤矿有限

责任公司（暂定名）》的议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出

资

４０００

万元收购七台河市宏伟煤矿九井全部资产》、《公司拟出资

５１０

万元与七台河市隆鹏煤炭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五井及自然人袁昌峰成立七台河市宏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和《公司拟成立的控股子公

司七台河市宏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

亿元收购七台河市隆鹏煤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五井和七台

河市宏伟煤矿九井全部资产》的议案，截止目前，七台河市龙西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和七台河市

宏岚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成立，公司为更好的对煤矿资源进行整合，上述事项的实施主体由公司

变更为新成立的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七台河市桃山区房产关联交易》的

议案

因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即将成立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工作需要，矿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开始，使用公司控

股股东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集团”）拥有的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南街（景

丰路

１１７

号）的一处房产，该处房产地处繁华地带，依据市场价格，如果租用不但每月会产生租金约

１８

万

元，还会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 为减少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发生，公司决定购买宝泰隆集团拥有的该房

产。 该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８７１８．４５

平方米，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具了

龙智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Ｃ１２０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房产评估价值为

４５８８．６７

万元。 依据评估价值，经双

方协商，公司拟以

４５００

万元购买该房产，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与宝泰隆集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平性，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

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焦云先生、宋希祥先生、焦贵金先生、常万昌先生、刘新宝先生

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综合部具体办理相关产权变更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设立哈尔滨办事处》的议案

公司上市后因发展的需要，到省政府及其下属机关单位报送文件的事项增多，为此增加了很多接

待工作。 为方便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及更好地做好各方面接待工作，公司决定在哈尔滨设立办事处，该

办事处不经营具体业务，只做接待和办事人员的后勤工作。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周秋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收到周秋女士的《辞职信》，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周秋女士请求辞去本公司董

事职务，周秋女士的《辞职信》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周秋女士在本公司任董事期间

的工作表示感谢。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提名孙明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周秋女士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人数变为

８

人。 根据《公司章程》地一百三十一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孙明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孙明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了《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文要求及修订后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

书管理办法》，董事会修订了《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所审议部分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星

期六）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详见

０１４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孙明君先生简历

孙明君，男，出于

１９５９

年，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高级工程师（机电专业），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先后被评为鸡西市优秀企业家、省市安全生产先进

个人、建功立业优秀政协委员、市级科技先进个人、七台河市煤化工专业学科带头人的荣誉称号。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先后任鸡西矿务局建井处建设工区机电技术员、工程师职务；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先后任鸡西矿务局建井处机电科机电工程师、管理组组长职务；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任鸡西矿务

局建井处施工技术科副科长；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鸡西矿务局建井处机电副处长；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鸡西矿务局煤气厂厂长；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鸡西矿务局机关安监局地面处处长；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任黑

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黑龙江宝泰隆焦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矿业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七台河宝泰

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矿业事业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无

交易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减少日常性关联交易

过去

２４

个月是否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否

控股股东补偿承诺：无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即将成立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工作需要，矿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开始，使用公司控

股股东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集团”）拥有的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南街（景

丰路

１１７

号）的一处房产，该处房产地处繁华地带，依据市场价格，如果租用每月租金约为

１８

万元。 为减

少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发生，公司决定购买宝泰隆集团拥有的该房产。 该房屋面积合计：

８７１８．４５

平方米，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具了龙智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Ｃ１２０４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该房产评估价值为

４５８８．６７

万元。 依据评估价值，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

４５００

万元购买该房产，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与宝泰隆集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宝泰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１８５

，

５８７

，

０９５

股发起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９６％

， 本次

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焦云先生、宋希祥先生、焦贵金先生、常万昌先生、刘新

宝先生回避了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议案由三位非关联的独立董事进行审议，并

经三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七台河宝泰

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第六、七。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鸡东县东海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精煤；碳黑；煤炭销售；进出口贸易（按商务部门批准的范围经营）；建材（不含木材）；矿

山机械配件；其它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品）、煤炭生产（仅供分支机构使用）。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宝泰隆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８９

，

４２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９

，

０６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物：七台河市桃山区

８７１８．４５

平方米办公用房，位于七台河市桃山区景丰路

１１７

号，处

景丰路与东进街交口。 具体概况如下表：

序号 对应土地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总层数 建成年月

建筑 面

积

１

七国用

（

２０１１

）

字第

３０９９９８

号

办公楼

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

构

地上六层地

下二层

２０１０ ／ ５ ／ ７ ８７１８．４５

该办公楼东临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政府，西临景丰路，南邻东进路、七台河长途客运站和桃南货运

交易市场，北邻景丰建材交易市场。 所占土地级别为商业一级。 其中西侧的景丰路为七台河城市主干

道。 办公楼距离七台河市、区级商业中心———步行街（七彩城）仅

１

公里，周边区域商业繁华程度较高。

对外交通方面，南侧即为七台河长途客运站，距离七台河火车站的距离约为七公里，公交线路方面，附

近有

２２

、

２９

路等公交线路通过，交通便利。 周边的邮局、银行、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齐备。 办公楼建成

于

２０１０

年，该工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交易对方名称：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交易标的：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南街（景丰路

１１７

号）

８７１８．４５

平方米办公房产

交易价格：

４５００

万元

交易结算方式：合同生效时支付

８０％

，产权变更后支付剩余

２０％

。

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交易成交价格的制定依据：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具的龙智评报

字（

２０１１

）第

Ｃ１２０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

４５８８．６７

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减少日常性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的影响：可以减少租金支出约

２１６

万元

／

年。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同时避免了日常性关联

交易，有利于公司接续、健康发展，关联交易事项及合同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

定价原则，符合股东、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给公司的生

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同意公司向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七台河市桃山区房产关联

交易的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避免了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每年减少租金约

２１６

万元，此类交

易属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决策

的程序和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监事会完全赞同董事会意见。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

、《房屋买卖合同》；

３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龙智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Ｃ１２０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 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监事

３

人，实际参

会监事

３

人。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列席了会议。

一、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六项议案，会议及出席会议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宝亮先生主持，在事前已与各位监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

的基础上，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未发现参

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七台河市桃山区房产关联交易》的

议案

因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即将成立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工作需要，矿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开始，使用公司控

股股东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集团”）拥有的七台河市桃山区桃南街（景

丰路

１１７

号）的一处房产，该处房产地处繁华地带，依据市场价格，如果租用每月租金约为

１８

万元。 为减

少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发生，公司决定购买宝泰隆集团拥有的该房产。 该房屋面积合计：

８７１８．４５

平方米，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具了龙智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Ｃ１２０４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该房产评估价值为

４５８８．６７

万元。 依据评估价值，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

４５００

万元购买该房产，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与宝泰隆集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经审核，我们认为：此次关联交易避免了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每年减少租金约

２１６

万元，此

类交易属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

决策的程序和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监事会完全赞同董事会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孙宝亮先生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收到孙宝亮先生的《辞职信》，由于年龄原因，孙宝亮先生请求辞去本公司监

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孙宝亮先生的《辞职信》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孙宝亮先生

在本公司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焦贵波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收到焦贵波先生的《辞职信》，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焦贵波先生请求辞去本公

司监事职务。 焦贵波先生的《辞职信》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焦贵波先生在本公司

任监事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提名周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孙宝亮先生、焦贵波先生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会人数变为

１

人。 根据《公司章程》

地一百八十一条“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的规定，公司监事会拟提

名周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周秋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１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提名刘淑范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孙宝亮先生、焦贵波先生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人数变为

１

人。 根据《公司章程》地

一百八十一条“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 ”的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

刘淑范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刘淑范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２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因孙宝亮先生、焦贵波先生同时辞去监事职务，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监事会成员法定人

数，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六条“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

监事职务。 ”为此，孙宝亮先生、焦贵波先生仍要代为履行监事职务到选出新任监事为止。

二、备查文件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向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

七台河市桃山区房产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１

：周秋女士简历

周秋，女，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哈尔滨市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大专学历，会计师。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七台河矿务局新建煤矿供应科会计，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任七台河矿务局新建煤矿财务科会计，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银杏煤矿财务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黑龙江宝泰隆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起任宝泰隆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会计师。

附件

２

：刘淑范女士简历

刘淑范，女，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专学历，

１９９１

年荣获共

青团七台河市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 在宝泰隆任职期间先后三次获得公司先进工作者，在

２０１０

年荣

获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５

年任七台河市水泥厂烧结车间保管员工作，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９

年任七台河市塑料编织袋厂保管员工作，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七台河市公共汽车公司客运一队先

后担任乘务长、核算员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在七台河市新兴区北山街道枫叶社区任社区主

任；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今年在七台河市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车队核算、公司统计、会计、

主管会计，同时兼职工会女工部长。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六）

８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２８

号长江国际大厦八层

●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六）

８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２８

号长江国际大厦八层

４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向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七台河市桃山区

房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２

关于孙宝亮先生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的议案 否

３

关于焦贵波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否

４

关于周秋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否

５

关于选举孙明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否

６

关于选举周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否

７

关于选举刘淑范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否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３０％

的，董事、非职工监事选举需采取累计投票制，因公司

本次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与当选职位等额，经公司研究决定，本次选举不采取累计投票制。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办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安排会议场地，为减少会前登记时

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１

、参会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参会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星期四）

８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３

、参会登记方式：本人现场登记或传真

五、其它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召开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２８

号长江国际大厦八层

３

、联 系 人： 王维舟、唐晶

４

、联系电话：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１３９０４６７０２８７

５

、传 真：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６

、邮 编：

１５４６０３

六、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授权委托书

现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的委托人自行投票。

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七台河市桃山区房产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孙宝亮先生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焦贵波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审议关于《周秋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审议关于《选举孙明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审议关于《选举周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审议关于《选举刘淑范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对于以上议案，请把该议案下选定的选项后的

□

涂黑以示选择该项。 每项议案只能选一个选

项，多选、不选、以非涂黑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